


江苏省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与固碳减排工程研究中心
开放基金申请书




           指 南 方 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课 题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申  请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所 在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申 请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河海大学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制
2025年11月



填  表  说  明
1. 申请书各项内容应实事求是，认真填写，表达要明确、严谨。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。第一次出现的缩写词，须注出全称。
2．封面上的学科门类填该项目所属的一级学科，简表上所属学科填该项目所属的学科领域，即三级学科，没有三级学科的填到二级学科。封面右上角的项目类别和学科代码与简表相同。
3．“课题名称”应简洁明了，原则上字数不超过25个字。
4．如若获批，后期将提交纸质版申请书，纸质版申请书一律用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，一式三份。





	课
题
概
况
	中文名称
	         

	
	英文名称
	

	
	研究类别
	
	A.基础研究   B.应用基础
	申请经费 
	   万元

	
	学科代码
	
	学科
名称
	
	起止
年限
	       年   月  至
       年   月

	申
请
人
	所在单位
	
	所在部门
	

	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身份证号
	

	
	专业技术
职  务
	
	学 历
	
	学位
	
	民  族
	

	
	联系电话
	
	传 真
	
	电子
邮箱
	

	中心合作者或联系人
	所在院系
	
	姓  名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项


目


组
	主要参加人员
	姓  名
	职  称
	身份证号
	工作单位
	项目分工
	签  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总人数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	博士生
	硕士生
	参加单位数

	
	
	
	
	
	
	
	

	申
请
书
中
英
文
摘
要

	（限500字）


	
	关键词
	

	
	

	
	Keywords
	

	一、立项依据（包括项目意义，研究/行业现状、水平和发展趋势，并附主要参考资料，30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	二、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（10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	三、项目的研究方法、技术路线、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（20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	四、研究工作的总体安排及进度







 

	五、研究工作的预期成果及成果提交形式







	六、研究工作条件和基础（包括过去的研究工作基础，现有的主要仪器设备、研究技术及协作条件等）













	七、项目负责人简历及近三年来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研究成果（承担项目、发表论文、获奖情况、国内外评价等）













	八、经费概算（单位：万元）

	支 出 科 目
	金  额
	计  算  根  据  及  理  由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合    计
	
	










	九、申请人承诺：

我保证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，如果获得资助，我将履行开放基金负责人职责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，认真开展工作，及时报送相关材料。若填报内容失实或违反规定，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十、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所在单位（部门）签章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十一、校内合作或联系人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十二、中心负责人审核意见：



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十三、学院审核意见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